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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12NMB03501902025601

采购人（甲方）：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档案博物馆

采购计划号：广西政采[2025]1474 号-003,广西政采[2025]1474 号-002,广西政采

[2025]1474 号-001

供应商（乙方）：江西华鑫环宇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编号：GXZC2025-G1-000584-KWZB

签订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档案博物馆

签订时间：2025 年 月 日

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

规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条款和中标供应商承诺，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1.供货一览表

序

号
产品名称

商标品

牌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数

量

单

位

单 价

（元）

金 额

（元）

一、室外周界报警系统

1

室外型红外

网络枪式摄

像机（400W）

普天视 PTS-IPC-40

0

宜兴市普天

视电子有限

公司

34 台 500 17000

2

180 度全景

特写智能摄

像机（800W）

普天视 PTS-IPC-80

0

宜兴市普天

视电子有限

公司

2 台 17000 34000

3 硬盘录像机 普天视
PTS-LXJ-10

2

宜兴市普天

视电子有限

公司

1 台 19400 19400

二、展厅、库房周界、震动报警系统

4

智能三鉴探测

器(壁挂安装)
艾礼安

EAP-300XT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1 套 280 280

5
智能三鉴探

测器(吸顶)
艾礼安 EAP-15TC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25 套 455 11375

https://indenture.gcy.zfcg.gxzf.gov.cn/indenture-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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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壁挂双鉴探

测器
艾礼安 EAP-150XT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35 只 287 10045

7 振动探测器 艾礼安 JA-971B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25 只 358 8950

8
红外幕帘探测

器
艾礼安 EAP-200XT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33 只 224 7392

9
玻璃破碎探测

器
艾礼安 JA-456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35 只 228 7980

10 分控键盘 艾礼安 AL-716B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16 只 310 4960

11
无线 RS485 模

块
艾礼安 AL-7480-8B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20 只 280 5600

12
工业级 8防区

模块
艾礼安 AL-7480-8A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10 套 466 4660

13 手动报警按钮 艾礼安 AL-01S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63 个 42 2646

14
报警专用电源

工业级
艾礼安 DC-12V/10A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47 台 123 5781

15
物联网防盗报

警控制器
艾礼安 AL-7480E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3 套 2650 7950

16
网络扩展模

块
艾礼安 AL-7480-8A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60 套 475 2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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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物联网报警

控制键盘
艾礼安 AL-7480-1B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1 台 410 410

18 管理工作站 艾礼安 AL-716B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1 台 5200 5200

19 智能蓄电池 艾礼安 AL-12V7A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1 个 150 150

20 声光报警器 艾礼安 AL-103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34 个 110 3740

21
周界、报警、

巡更管理站
艾礼安 AL-125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1 套 70000 70000

22
7 寸人脸刷卡

门禁
艾礼安 AL-142M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6 台 4900 29400

23 门禁电源 艾礼安 AL-145M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6 台 180 1080

24
人脸、卡片录

入仪
艾礼安 AL-148M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1 台 2520 2520

25 卡片 艾礼安 AL-245M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20 张 20 400

26 开门按钮 艾礼安 AL-137M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6 个 40 240

27
双门磁力锁

（含支架）
艾礼安 AL-139M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6 台 380 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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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门禁管理软

件
艾礼安 AL-005M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1 套 6200 6200

三、巡更系统

29 巡更棒 艾礼安 AL-463X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4 套 340 1360

30 信息钮 艾礼安 AL-487M

深圳市艾礼

安安防设备

有限公司

20 套 20 400

四、客流统计

31
垂直客流摄

像机（门口）
普天视 PTS-453K

宜兴市普天

视电子有限

公司

6 台 1620 9720

32
防爆防腐蚀

支架
普天视 PTS-5648

宜兴市普天

视电子有限

公司

6 个 200 1200

33
智能存储录

像机
普天视 PTS-1545AS

宜兴市普天

视电子有限

公司

1 台 3280 3280

34 千兆交换机 普天视 PTS-812J

宜兴市普天

视电子有限

公司

1 台 810 810

35 客流统计 普天视 PTS-2157

宜兴市普天

视电子有限

公司

1 套 51000 51000

五、智能藏品柜

36
智能藏品控制

柜
华钢

每列规格：

长 4500*

宽 800*高

2500mm，共

9 列

HX-ZM-001

江西华鑫环

宇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81
立

方

米

2600 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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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智能藏品保

护柜
华钢

每列规格：

长

6300*宽

600*高

2500mm；共

24 列

每列规格：

长

4500*宽

600*高

2500mm；共

18 列

每斗规格：

长

850*宽

600*高

100mm；

HX-ZM-002

江西华鑫环

宇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49

80
斗 595 2963100

六、精密空调设备

38 精密空调 商宇 EM30U1

商宇(深圳)

科技有限公

司

3 台 35700 107100

39 精密空调 商宇 EM20U1

商宇(深圳)

科技有限公

司

1 台 31091 31091

40

精密空调管

道辅材及人

工安装费

商宇 /

商宇(深圳)

科技有限公

司

1 项 20000 20000

人民币合计金额（大写）叁佰陆拾玖万柒仟捌佰元整 （小写）￥3,697,800.00

2.合同报价

合同合计金额包括货物价款，备件、专用工具、安装、调试、检验、技术培训及

技术资料和包装、运输等全部费用。如招投标文件对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条 质量要求

1.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名称、商标品牌、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技术参数等质量必

须与招标文件规定及投标文件承诺相一致。乙方提供的节能和环保产品必须是列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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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采购品目清单的产品。

2.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未使用的原装产品，且在正常安装、使用和保

养条件下，其使用寿命期内各项指标均达到招标文件规定或者投标文件承诺的质量要

求。

第三条 权利保证

1.乙方应保证所提供货物在使用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工业

设计权或者其他权利。

2.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或者投标文件承诺的时间向甲方提供使用货物的有关

技术资料。

3.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者任何合同条文、

规格、计划、图纸、样品或者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即使向履

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

4.乙方保证将要交付的货物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质押、查封等

产权瑕疵。

第四条 包装和运输

1.乙方提供的货物均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或者投标文件承诺的要求的包装材料、包

装标准、包装方式进行包装，每一包装单元内应附详细的装箱单和质量合格证。

2.货物的运输方式：由乙方负责并自行确定。

3.乙方负责货物运输，货物运输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由乙方负责并自行确定。

第五条 交付和验收

1.交付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50 个日历日内安装完毕并交付使用；交付地点：

南宁市内甲方指定地点。

2、乙方提供不符合招投标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货物，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3、乙方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工具

和备品、备件等交付给甲方，如有缺失应及时补齐，否则视为逾期交货。

4、甲方应当在到货（安装、调试完）后 7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逾期不验收的，

乙方可视同验收合格。验收合格后由甲乙双方签署货物验收单并加盖采购单位公章，

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5、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的验收项目，其验收时间以该项目验收方案确

定的验收时间为准，验收结果以该项目验收报告结论为准。在验收过程中发现乙方有

违约问题，可暂缓资金结算，待违约问题解决后，方可办理资金结算事宜。

6、甲方对验收有异议的，在验收后 5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乙方

应自收到甲方书面异议后 10 日内及时予以解决。

第六条 安装和培训

1.甲方应提供必要安装条件（如场地、电源、水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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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投标文件承诺负责甲方有关人员的培训。培训时间、地点：甲方和乙方商

定。

第七条 售后服务、保修期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三包”规定以及本合同所附的《售后服务承

诺》，为甲方提供售后服务。

2.货物保修期：自设备安装完毕验收合格之日起质保期限五年，质保期内免费保

修，设备终身维护。

3.乙方提供的服务承诺和售后服务及保修期责任等其它具体约定事项。（见合同

附件）

第八条 付款方式

1.当采购数量与实际使用数量不一致时，乙方应根据实际使用量供货，合同的最

终结算金额按实际使用量乘以成交单价进行计算，但不得超出合同价的 10%。

2.付款方式：(1)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 30%的合同总金额

作为预付款；经第三方检测机构验收合格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

金额剩余款。(2)每次付款前，乙方需提供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九条 履约保证金

无。

第十条 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产品名称、商标品牌、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技术参

数、质量标准向甲方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产品。不符合要求的，根据实际情况，经双

方协商，可按以下办法处理：

⑴更换：由乙方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⑵贬值处理：由甲乙双方合议定价。

⑶退货处理：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合同款，同时应承担该货物的直接费用（运

输、保险、检验、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

2.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到达甲方现场处理的时

间（12）小时内。

3.在保修期内，乙方应对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

用。

4.上述的货物保修期自设备安装完毕验收合格之日起质保期限五年，质保期内免

费保修，设备终身维护，因人为因素出现的故障不在免费保修范围内。超过保修期的

机器设备，终生维修，维修时只收部件成本费。

第十二条 履约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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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对乙方提交的货物依据招标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

进行现场初步验收，外观、说明书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初步验收不

合格的不予签收。货到后，甲方应当在到货后五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

2.乙方交货前应对产品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

甲方收货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货物交甲方。

3.甲方对乙方提供的货物在使用前进行调试时，乙方需负责安装并培训甲方的使

用操作人员，并协助甲方一起调试，直到符合技术要求，甲方才做最终验收。

4.对技术复杂的货物，甲方应请国家认可的专业检测机构参与初步验收及最终验

收，并由其出具质量检测报告。

5.验收时乙方必须在现场，验收完毕后作出验收结果报告；验收费用由乙方承担

负责。

第十三条 货物包装、发运及运输

1.乙方应在货物发运前对其进行满足运输距离、防潮、防震、防锈和防破损装卸

等要求包装，以保证货物安全运达甲方指定地点。

2.使用说明书（货物属于进口产品的，供货时应同时附上中文使用说明书）、质

量检验证明书、随配附件和工具以及清单一并附于货物内。

3.乙方在货物发运手续办理完毕后二十四小时内或者货到甲方四十八小时前通

知甲方，以准备接货。

4.货物在交付甲方前发生的风险均由乙方负责。

5.货物在规定的交付期限内由乙方送达甲方指定的地点视为交付，乙方同时需通知甲

方货物已送达。

第十四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名称、商标品牌、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技术参数等质量不

合格的，应及时更换，更换不及时的按逾期交货处罚；因质量问题甲方不同意接收的

或者特殊情况甲方同意接收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货款额 5%违约金并赔偿甲方

经济损失。

2.乙方提供的货物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者诉讼，均由乙

方负责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

3.因包装、运输引起的货物损坏，按质量不合格处罚。

4.甲方无故延期接收货物、乙方逾期交货的，每天向对方偿付违约货款额 3‰违

约金，但违约金累计不得超过违约货款额 5%，超过 10 天对方有权解除合同，违约方

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甲方延期付货款的，每天向乙方偿付延期货款额 3‰

滞纳金，但滞纳金累计不得超过延期货款额 5%。

5. 乙方未按本合同和投标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乙方应按本

合同合计金额 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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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乙方提供的货物在质量保证期内，因设计、工艺或者材料的缺陷和其它质量

原因造成的问题，由乙方负责，费用从余款中扣除，不足另补。

7. 甲乙双方有其它违约行为的，由违约方向对方支付违约内容涉及货款额的 5%，

违约内容涉及货款额的 5%不足以赔偿经济损失的按实际赔偿。

第十五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

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

合同。

第十六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货物质量进行

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第十七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委托代理

人签字的需后附授权委托书，格式自拟）。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者补充的，须签书面补充协议报财

政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第十八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

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

2.乙方不得擅自转让（无进口资格的供应商委托进口货物除外）其应履行的合同

义务。

3.本合同不允许分包、转包。

第十九条 本合同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

2.采购需求；

3.投标函；

4.开标一览表；

5.商务要求偏离表和技术要求偏离表；

6.售后服务承诺；




